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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改 革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
济工改字〔2020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
时间管理计算规则》的通知

各成员单位：

为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根据山东省《关于加强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时间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建审改字

〔2020〕18 号），我们制定了《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

时间管理计算规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 年 10 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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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
时间管理计算规则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深化制度创新、加快流程再造”和

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关部署要求，为完成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流程再造目标，实现全流程、全要素、全方位时间管理，制定

本规则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围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，精准厘清各阶段审批事项和

其他类型事项的办理流程、时限要求，全面清理压减各环节“隐

形时间”，强化时间监管，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，持续优化我

市营商环境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全市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

工程，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全流程全覆盖。项目审批的全过程时间管理覆盖工程

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接入全过程，项

目审批事涉及的技术审查、中介服务、市政公用服务及备案等事

项全部纳入流程管理，构建“时限明晰、环节通畅"的审批管理体
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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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分类别精准优化。按照投资来源、规模大小、建设用

途等要素，制定不同类型项目审批流程，依托审批管理系统记录

各项目类型事项、环节的时间信息，对审批全过程实行时限管理

和跟踪督办。

（三）分情形计时管理。政府或审批部门开展的审查、评审

等工作用时，以及委托相关机构为其审批提供的技术性服务、市

政公用服务等用时，均计入全过程时间。依法需要进行的公示、

公告、听证，申请人准备材料、招标投标、委托中介服务等用时，

不计入审批时间，但依规则纳入全过程时间管理。

四、时间管理计算规则

（一）事项的时间管理计算规则

事项审批时间是指审批部门从审批受理开始至出具审批文

件（含不予许可文件，下同）的时间，不包括特殊程序用时及申

请人补正用时，用时以工作日计算（下同）。特殊程序是指依法需

要听证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和专家评审等。依法需要公示、公告

等参照特殊程序。

事项跨度用时是指从接件开始至出具审批文件的全部时间。

①事项跨度用时为事项审批用时，特殊程序用时以及申请人补正

用时之和。②当天办结的按 1个工作日计算；不能当天办结的，

不满 1个工作日的按 1个工作日计算；即办事项（经短暂等待即

可办结）按 1/8 个工作日计算。③线下接件一般应当场作出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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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决定，线上接件后 1/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

1.一般审批事项流程

2.跨层级审批事项流程

跨层级需要国家审批的事项，国家审批时间不纳入审批时间

管理范围。

3.技术审查事项流程

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、施工图审查、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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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设防审批、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（初步设计概算审批和

初步设计审查）等。

（二）审批阶段的时间管理计算规则

1.主流程审批用时是指本阶段所有主流程审批事项审批时

间之和，同时推进的事项不重复计算时间（下同）。

2.阶段跨度用时是指本阶段主流程审批事项、并联和按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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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阶段应办结的并行办理事项跨度用时之和。

3.阶段审批时间是指本阶段的跨度用时扣除听证、公示、公

告和申请人补正等用时，不包括按流程可延续到下一阶段并行办

理事项的审批时间。

4.阶段过程时间是指上一个审批阶段里程碑事项结束（立项

用地规划许可和竣工验收阶段从本阶段第一个主流程审批事项接

件）开始，至本阶段里程碑审批事项结束之间的用时。里程碑事

项是指标志各阶段结束的审批事项。各阶段里程碑事项如下：第

一阶段，新增用地项目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，非新增用地

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

（备案）；第二阶段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，政府投资项目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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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初步设计审批；第三阶段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（含质

量安全监督手续）；第四阶段，房地产开发项目是竣工综合验收备

案，其他项目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。

（三）全过程时间管理计算规则

全过程时间是指具体项目四个阶段审批时间的合计，即四个

阶段过程时间之和扣除听证、公示、公告和申请人准备申报材料、

补正、招标投标、委托开展中介服务等用时。

每个项目从建设单位报建受理至发放施工许可的时间加上

竣工验收受理至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时间，扣除同类项目建设单

位合理化用时，为本项目全过程时间。同类项目全过程时间的平

均值为该类项目全过程时间。建设单位合理化用时是指全市同类

项目建设单位准备申报材料、补正、招标投标、委托开展中介服

务等平均用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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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时间计算规则

1.分期建设项目时间计算。按照首期项目审批全过程时间计

算。

2.容缺受理时间计算。容缺受理审批模式参照正常审批流程

管理，实行全过程时间统筹计算。

3.市政公用报装和接入服务时间计算。接入在联合验收前完

成的，不再计算项目审批时间；联合验收后完成的，超出验收时

间计入项目审批全过程时间。

4.项目报建过程中，因建设单位原因导致流程中断的，不纳

入项目用时统计范围。

五、审批时限监管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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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完善工程审批系统时间记录功能。通过工程审批系统，

实时归集、共享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各阶段、各事项、各环节时

间信息，准确记载开始、暂停、恢复和结束等审批操作时间节点，

记录接件、受理、审查、补正、办结、特殊程序等用时。

（二）实行时间亮灯管理制度。根据全流程审批时间、全过

程时间和流程图，分阶段、分类型确定每个事项审批办理时间，

实行节点控制、超时督办。根据事项办理时限要求，系统自动在

截止日前亮“黄灯”预警，并短信提醒（一般技术审查事项提前

3天、政务服务事项提前 1天、即办事项受理后）;对超过办理时

限的，亮“红灯”警告。

（三）建立用时监测分析制度。加强对审批事项、各审批阶

段和全过程的时间监控分析，动态掌握各阶段主流程审批、并联

（并行）审批和市政公用服务等事项推进节奏、办理逾期等情况,

可定期形成分析报告，研判改进审批时间管理。

（四）建立中介服务用时承诺制度。指导监督中介服务机构

建立服务用时承诺制度。政府购买的技术服务不得超出约束用时；

申请人委托的中介服务事项一般应参照建议承诺服务用时，约定

服务用时。通过中介超市，将中介服务机构落实用时承诺情况纳

入服务评价内容。

（五）建立审批用时督查制度。建立审批用时常态化监督检

查机制，将审批用时情况作为部门和审批人员考核的重要内 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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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向申请人提供审批进程实时查询功能，接 受社

会监督。对违反用时规定的，及时整改和处理。

（六）完善特殊程序时间规定。无省级以上法律法规依据的，

不得设置审批事项的特殊程序。依法设置的，要规范特殊程序管

理，明确流程和时限。因特殊程序需要暂停计时的，应及时告知

申请人;特殊程序结束的，及时恢复计时。

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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